
 
資料文件  

 
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道路貨物資料系統的啟用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闡述有關「道路貨物資料系統」（該系

統）的推行情況。該電子系統是為利便道路貨物清關而設的。 
 
 
背景  
 
2. 在二零零九年三月，當局就落實該系統所需的擬議附

屬法例（即《進出口（電子貨物資料）規例》（規例）），徵

詢委員會的意見（請參閱立法會文件  (CB)(1)1008/08-09(06)
號）。該系統讓業界可預報電子貨物資料，以利便清關。規

例詳細訂明強制使用該系統時的詳情，包括香港海關（海關）

及業界人士不同的角色及責任。規例亦訂定一段為期 18 個
月的確切過渡期，其後才會強制使用該系統。  
 
3. 立法會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完成規例的先訂立後審

議的程序。  
 
 
系統推出的準備工作  
 
4. 我們已完成該系統的電子基建設施的發展工作。我們

亦已在各陸路邊境口岸的清關亭安裝有關電子顯示屏，讓貨

車司機可享一站式的海關及出入境清關服務。系統的電子基

建設施及其使用步驟，載於附件。  
 
5. 我們已為正式推出該系統作好準備。  
 

立法會 CB(1)1877/09-10(01)號文件 
 



 

過渡期的開展  
 
6.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制定

《2007 年進出口（修訂）條例》（生效日期公告），指定二零
一零年五月十七日 1為《2007 年進出口 (修訂 )條例》的生效日
期。我們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九日將生效日期公告刊登憲報，

並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四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

的程序。  
 
系統的試行  
 
7. 為方便業界能盡早熟習該系統的運作，香港海關已於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起開始試運行新系統。  
 
8. 為減少系統推出初期可能對各陸路邊境管制站交通流

量造成的影響，海關已調派足夠人手監察有關情況。如有需

要，陸路邊境管制站的前線海關人員可暫時恢復人手操作模

式，以確保交通暢順。  
 
9. 截至二零一零年五月九日，約 690 名業界人士（包括
付運人、代理人及貨車司機）已登記成為系統使用者。系統

的試行至今運作暢順。如系統出現任何操作問題，海關及入

境處會一起致力解決。在過渡期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七日開

始時，各陸路邊境管制站均會設置最少兩條系統使用通道

（南北行各一條）。我們會於過渡期內考慮如系統使用率等

因素，逐步增設更多的系統使用通道。  
 
 
鼓勵業界盡早使用系統  
 
10. 為確保業界盡早使用該系統，海關已開展以下工作  –  
 

(a) 登記及電話查詢服務：海關於二零一零年一月開始提
供系統使用登記及二十四小時電話查詢（熱線號碼為

3669-0000）的服務 ;  

                                                 
1 規例第 1 條訂明規例會於《2007 年進出口(修訂)條例》生效日期起

十八個月後正式生效。因此，規例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生

效。換言之，業界於該日期起必須透過該系統就所有進出口的道路

貨物提交資料。 



 

 
(b) 宣傳活動：各項宣傳活動早已展開，包括建立系統專
用網址（www.rocars.gov.hk）、推出電視及電台的宣傳
片，及派發宣傳單張等；  

 
(c) 培訓：海關至今已為業界舉辦約 50 個簡報會及培訓課
程，吸引逾 1 120人參加。海關會在過渡期內舉辦更多
的課程，以及按需要在強制使用系統後的 6 個月內繼
續有關課程。系統專用網頁內並設有提供網上自學課

程；及  
 

(d) 外展隊：海關已成立外展隊，協助個別公司（特別是
高及中申報量的用戶）盡早轉用該系統。直至目前為

止，海關已探訪超過 90 間公司。  
 
 
相關發展  
 
(a) 與內地系統的協調  
 
11. 內地海關正發展一套用以接收道路貨物艙單的電子系

統，並可能會於二零一一年強制實施有關規定。在開發「道

路貨物資料系統」時，香港海關已與內地海關達成共識，因

應世界海關組織設定的數據模型，統一兩地電子系統在相同

資料項目上的格式，以減省業界的輸入工作。  
 
(b) 便利多模式轉運貨物  
 
12. 系統推出後，海關會有更大的空間便利多模式轉運貨

物（例如陸路轉至空運／海運）。根據現行程序，轉運貨物

可能會分別在陸路邊境管制站及機場／貨櫃碼頭接受海關

檢查。將來，使用該系統的業界人士，只需備用海關所指定

的電子追踪設備，他們的貨物只會在入境或出境其中一個管

制站接受海關檢查。  
 
13. 視乎我們與業界的諮詢結果，我們計劃在本年十月推

出上述便利措施。相信這會為業界提供更多誘因，鼓勵他們

盡早轉用該系統。  
 



 

未來路向  
 
14. 在過渡期開展後，我們會密切注意系統的使用率。海

關致力鼓勵高及中申報量的用戶（佔預計申報量約七成），

在過渡期的首九個月內轉用該電子系統。在過渡期的後期，

如有必要，海關會加強對業界的協助，讓他們可以及時使用

該系統。  
 
15. 我們會按情況向委員匯報業界使用該系統的最新情

況。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香港海關  
二零一零年五月  
 
 



附 件  

 

「 道 路 貨 物 資 料 系 統 」 的 電 子 基 建 設 施 及 其 主 要 使 用 步 驟

 

 

 
 

 
「道路貨物資料系統」 

記下車牌號碼 



 2
 
 
「 道 路 貨 物 資 料 系 統 」 的 主 要 使 用 步 驟 如 下 ：  
 
(a) 付 運 人 或 其 貨 運 代 理 公 司 在 貨 車 運 載 付 運 貨 物 進 入 或

離 開 香 港 前，透 過 該 系 統 以 電 子 方 式 向 海 關 提 交 指 定 的

貨 物 資 料 ；   
 
(b) 該 系 統 就 該 付 運 貨 物 向 付 運 人 發 出 貨 物 編 號，以 確 認 收

到 貨 物 資 料，然 後 付 運 人 會 把 該 編 號 及 貨 物 名 稱 交 給 有

關 的 貨 車 司 機 ；  
 
(c) 貨 車 司 機 在 預 期 貨 車 通 過 陸 路 邊 境 管 制 站 不 少 於 30 分

鐘前 1，為 有 關 貨 物 資 料 作 出「 捆 綁 式 手 續 」，即 透 過 該

系 統 向 海 關 提 供 下 列 資 料 ：   
 

(i) 該 付 運 貨 物 的 貨 物 編 號 ； 以 及  
 
(ii) 有 關 貨 車 司 機 的 車 輛 登 記 號 碼 ；  

 
(d) 海 關 在 貨 車 抵 達 陸 路 邊 境 管 制 站 前，對 貨 物 進 行 風 險 評

估 ， 並 預 早 決 定 是 否 需 要 檢 查 貨 物 ； 以 及  
 
(e) 裝 設 於 陸 路 邊 境 管 制 站 的 視 像 顯 示 器，會 顯 示 指 令，表

明 貨 車 是 否 須 予 檢 查。沒 有 被 選 定 檢 查 的 貨 車，可 在 貨

車 司 機 完 成 入 境 處 手 續 後 立 即 駛 離 管 制 站 。  
 

 
 
 
 
 

                                                 
1 假 如 在 貨 車 司 機 進 行「 捆 綁 式 手 續 」時，有 關 貨 物 的 風 險 評 估 已 經 完 成 ，

海 關 會 透 過 該 系 統 示 意 該 貨 車 司 機 可 在 少 於 30 分 鐘 的 時 間 內 通 過 陸 路 邊

境 管 制 站 。 此 安 排 適 用 於 在 付 運 人 或 貨 運 代 理 公 司 早 已 提 交 貨 物 資 料 的

情 況 。  


